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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法

一、文義法
1、總說：

【原文】

• 從佛法流行人間說，佛陀與僧伽是比法更
具體的，更切實的。但佛陀是法的創覺者，
僧伽是奉行佛法的大眾，這都是法的實證
者，不能離法而存在，所以法是佛法的核
心所在。

• 那末，法是什麼？在聖典中，法字的使用
範圍很廣，如把不同的內容，條理而歸納
起來，可以分為三類：一、文義法；二、
意境法；三、（學佛者所）歸依（的）法。



2、文義法—語言文字所傳遞

• 釋尊說法，重在聲名句文的語言，書寫的文
字，以後才發達使用起來。

• 語言與文字，可以合為一類。因為語文雖有
音聲與形色的差別，而同是表詮法義的符號，
可以傳達人類（一分眾生也有）的思想與情
感。

• 如手指的指月，雖不能直接 的顯示月體，卻
能間接的表示他，使我們因指而得月。

• 由於語言文字能表達佛法，所以也就稱語文
為法；但這是限於表詮佛法的。如佛滅初夏，
王舍城的五百結集，就稱為「集法藏」。



3、兩類文義法

•然此能詮的語文法，有廣狹二類：

•一、凡是表詮佛法的語文，都可以稱為法，
這是廣義的。

•二、因佛法有教授與教誡二類，在教化的
傳布中，佛法就自然地演化為「法」與
「毘奈耶」二類。等到結集時，結集者就
結集為「法藏」與「毘奈耶藏」。與毘奈
藏耶相對的法藏，那就局限於經藏了。



【導讀】
摘要：

•文義法: 
o語言文字所表現之佛法。
o佛法經由先語言、後文字而間接表現出
來，而流行於世間。

•廣義：表詮佛法的一切語文都可稱之為法。

•狹義：單指「經藏」(法藏)，不抱括「律
藏」。



二、意境法

【原文】

1、意識的認識對象

•『成唯識論』說：「法謂軌持」。軌持的
意義是：「軌生他解，任持自性」。

•這是說：凡有他特有的性相，能引發一定
的認識，就名為法，這是心識所知的境界。

註：「法有二義：一能持自體，二軌生他
解，故諸論云： 『法謂軌持』」(《因明
入正理論疏》)



2、狹廣二類
在這意境法中，也有兩類：

一、「別法處」：

• 佛約六根引發六識而取境來說，所知境也分為六。

• 其中，前五識所覺了分別的，是色、聲、香、

味、觸。意識所了知的，是受、想、行三者──

法。

• 受是感情的，想是認識的，行是意志的。這三

者是意識內省所知的心態，是內心活動的方式。

這只有意識才能明了分別，是意識所不共了別

的，所以名為別法。



二、「一切法」：

•意識，不但了知受、想、行──別法，眼

等所知的色等，也是意識所能了知的；所

知的──就是能知也可以成為所知的一切，

都是意識所了知的，都是軌生他解，任持

自性的，所以泛稱為「一切法」。



【導讀】

1、意境法：意識所認識的境—法(處)
眼 眼識-------------- 色
耳 耳識-------------- 聲
鼻 鼻識-------------- 香
舌 舌識-------------- 味
身 身識-------------- 觸
意 意識---------------法 (別法處)

2、別法與通法處

•通法處：一切法(十二入處)

•別法處：唯意根所對：受、想、思、無為、無表
色(不攝六根和前五處等十一法)。



三、歸依法
1、總說三種歸依法

【原文】

• 法，是學佛者所歸依的。

• 約歸依法說，不離文義法，又不可著在文義法，

因為文義只是佛法流傳中的遺痕，也不可落在意

境法，因為這是一切的一 切，善惡、邪正都是

法，不能顯出佛法的真義何在。

• 學者所歸依的法，可分為三 類：一、真諦法；

二、中道法；三、解脫法。



2、中道法
(1)中道的德行

【原文】

• 其中根本又中心的，是中道的德行，是善。釋尊
說：

「邪見非法，正見是法，乃至邪定非法，正定是
法」（雜含卷七八二經）。

• 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勤、正念、正
定──八正道，為中道法的主要內容。

• 當釋尊初轉法輪時，一開口就說：

「莫求欲樂，極下賤業為凡夫行，是說一邊；亦
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，是說二
邊。……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」（中含拘樓瘦無
諍經）。



•這中道，就是八正道。到釋尊入滅的時候，
又對阿難說：
「自歸依，歸依於法，勿他歸依」（長
含遊行經）。

意思說：弟子們應自己去依法而行。

•所依的法，經上接著說：「依四念處
行」；四念處就是八正道中正念的內容，
這可見法是中道的德行了。

•法既然是道德的善行，那不善的就稱為非
法。釋尊的『栰喻經』說：「法尚應捨，
何況非法」，正是這個意思。



(2)德行與法(軌持)

•中道──正道的德行，為什麼稱為法？

•法的定義是軌持，軌是軌律、軌範，持是
不變、不失；不變的軌律，即是常道。

•八正道，不但合乎道德的常道，而且就是
「古仙人道」，有永久性、普遍性，是向
上、向解脫的德行的常道。



(3)利陀(√dhṛ)

•這不妨再看得遠些：在印度古代文明的吠陀中，

「利陀」一詞，泛指一切軌律。

•到後來，軌律的思想分化了，凡是良善的俗習，

道德的行為，具體或抽象的軌律，改稱為達磨

──法，而利陀卻被專用在事相的儀式上。

•佛世前後，婆羅門教製成「法經」，又有許多

綜合的「法論」，都論到四姓的義務，社會的

法規，日常生活的規定。



(4)小結：

• 印度人心目中的達磨，除了真理以外，本注重合

理的行為。如傳說中輪王的正法化世，也就是

德化的政治。

• 釋尊所說的法，內容自然更精確、更深廣，但根

本的精神，仍在中道的德行。中道的德行，是達

磨的第一義。



3、解脫法

• 中道行，是身心的躬行實踐，是向上的正行。在
向上的善行中，有正確的知見，有到達的目的。

• 向上向解脫的正行，到達無上究竟解脫的實現；
這實現的究竟目的──解脫，也稱為法。

• 經中稱他為無上法，究竟法，也稱為勝義法。如
『俱舍論』（卷一）說：

「若勝義法，唯是涅槃」

• 這是觸證的解脫法，如從火宅 中出來，享受大
自然的清涼，所以說如「露地而坐」。

• 釋尊初成佛時的受用法樂 ，就是現證解脫法的
榜樣。



4、真諦法

•說到正確的知見，這不但正知現象的此間，

所達到的彼岸，也知道從此到彼的中道。

•這不但認識而已，是知道他確實如此，知道

這是不變的真理。

•這是說「緣起」：知道生死眾苦是依因而集

起的；惟有苦集（起）的滅，才能得到眾苦

的寂滅，這非八正道不可。



• 這樣的如實知，也就是知四真諦法：

「苦真實是苦，集真實是集，滅真實是滅，道

真實是道」。

• 這四諦也稱為法；如初見真諦，經上稱為：

「知法入法」；

「不復見我，唯見正法」；

「於法得無所畏」。

• 能見真諦的智慧，稱為「得法眼淨」。釋尊的

「初轉法輪」，就是開示 四諦法。



5、小結歸依法

【原文】

•這三類歸依法中，

正知解脫、中道，與變動苦迫的世間，是真實；

中道的善行；

觸證的解脫是淨妙。

真實、善行、淨妙，貫徹在中道的德行中。



• 正見：真諦法

八正道的最初是正見，正見能覺了真諦法。知是
行的觸角，是行的一端，在正行中，知才能深刻
與如實。離了中道的正行，沒有正知。所以佛法
的正見真諦，近於哲學而與世間的哲學不同。

• 正定：解脫法

同時，八正道的最後是正定，是寂然不動而能體
證解脫的。這正定的體證解脫，從中道的德行中
來，所以近於宗教的神秘經驗，而與神教者的定
境、幻境不同。

• 八正道：中道法

也就因此，中道行者有崇高的理智，有無上解脫
的自由，雖說是道德的善，也與世間的道德不同。
中道統一了真諦與解脫，顯出釋尊正覺的達磨的
全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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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導讀】
(補充)：《以法佛研究佛法》「法之研究」(二)聖道
現見的正法

一、聖道法(中道法)

• 「法」不是別的，是從聖道的修習中，現見緣起與
寂滅而得自覺自證。方便的開示中，這就是法，就
是我們的歸依處。這一切是本於佛的現正等覺而來

緣起：苦、集

• 聖道修習—中道法—現見

寂滅：滅、道

•八正道是解脫所必由的不二聖道，不變不失，所以
稱之為法(法性)。



二、聖道正見緣起

•佛陀從聖道的先導者—正見而開示如實法

▪正見的內容—緣起、四諦

•緣起的內容

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

無明緣行…純大苦聚集。

緣起法(此故彼)

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

無明滅則行滅…純大苦聚滅



• 緣起與緣滅(寂滅)
o 這似乎從因緣而展開為相生與還滅的二面，其
實是：

緣起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……純大苦聚
因緣 集，是緣起，是依緣而集起。

緣滅：無明滅則行滅， 行滅則識滅，……
純大苦聚滅，是寂滅，不是依於緣
而是緣滅了。

o 緣（依緣而集起）與盡滅， 不能看作不相關的
兩法。
• 因為依緣而集起的，當下就顯示了滅盡的可
能與必然性。「此有故彼有」的，沒有不歸
於「此無故彼無」。

• 所以悟入因緣、緣起的依待性，也就能更深
入的悟入寂滅。



三、緣起法性
•緣起法：

緣起是本來如此的，與佛的出世不出世無關 。
佛只是以正道而覺證他，為眾生說明而已。法
住、法界等，是從種種方面，來形容表示緣起
──法的意義。

•法性

• 「法性」本形容法的自然性，但一般解說為
法的體性、實性，法與法性被對立起來，而
法的本義也漸被忽略了。這些形容法的詞類，
都應該這樣的去解說 。

• 如法（緣起）是安住的，確立而不改的，所
以叫「法住」。



• 法是普遍的、常住的，所以叫「法界常住」。

• 法是不動的，所以叫「法定」。

• 法是這樣這樣而沒有變異的，所以叫「法如」。

四、小結：

• 從道的實踐，而達解脫的證知（五分法身），是
從能證邊說。

• 從聖道的如實知見，悟入緣起與涅槃，是從所證
邊說。這是釋尊開示正法的兩大方便！

• 其實，修聖道而能悟見緣起與寂滅，當下就是離
繫解脫的證知了。

• 法是以聖道的實踐為核心的，所以佛的開示，或
稱為「示涅槃道的勝法」。



第二節佛法的創覺者—佛
一、覺苦覺樂覺中道

【原文】

1、佛陀生平述要

•佛法的創說者釋迦牟尼佛，是中印度迦毘羅

國王子。

•少年時代，享受人間的五欲。二十九歲的春

天，忽然不顧社稷與家庭，踰城出家去了。

從此過著謹嚴淡泊的生活，一直到八十歲。



2、出家修行

• 釋尊的所以出家，依『中阿含』『柔軟經』說：釋尊
到野外去遊散，順便看看田間的農人，看了農作的情
形，不覺引起無限的感慨，不忍貧農的饑渴勞瘠，又
不得不繼續工作；不忍眾生的自相殘殺，不忍老死的
逼迫。

• 這種「世間大苦」的感覺，是深切的經驗，是將自己
的痛苦與眾生的痛苦打成一片，見眾生的痛苦而想到
自己的痛苦。

• 釋尊經此感動，不滿傳統的婆羅門教與政治。自憫憫
人，於是不忍再受王宮的福樂，為了探發解脫自我與
眾生苦迫的大道，決意擺脫一切去出家。



3、出家真諦

• 出家，是勘破家庭私欲佔有制的染著，難捨能捨，
難忍能忍，解放自我為世界的新人。

• 眾生這樣的愚昧，五濁惡世的人間又這樣的黑
暗！浮沉世海的人類，為世間的塵欲所累，早已
隨波逐浪，自救不了。

• 那不妨從黑漆繳繞的人間──傳統的社會中解放
出來，熱腸而冷眼的去透視人間。

• 鍛鍊自己，作得主，站得穩，養成為世為人的力
量。所以釋尊說：「為家忘一人，為村忘一家，
為國忘一村，為身忘世間」（增含力品）。



• 這「為身忘世」，不是逃避現實，是忘卻我所有

的世間，勘破自我。

• 不從自我的立場看世間，才能真正的理解世間，

救護世間。

• 看了釋尊成佛以後的遊化人間，苦口婆心去教化

人類的事實，就明白釋尊出家的真意。



4、修學過程

(1)覺樂(定樂)

• 在出家修學的過程中，釋尊又有一番新的覺悟。

• 原來當時印度流行的新宗教，主要的為定樂與苦行。

• 禪定中，如無所有定與非想非非想定，釋尊都曾修
學過。但覺得這還是不徹底的，不能由此正覺人生
的實相。

(2)覺苦(苦行)

• 因此又到苦行林中與苦行者為伍，經歷六年的苦行，
但末了覺得這也不是正道。

• 約克制情欲說，苦行似乎有相當的意義，但過分的
克己，對於人類與自己，有何利益？



(3)覺中道

•這樣否定了定樂與苦行，以敏銳的智慧，

從中道的緣起觀，完成圓滿的正覺。

•釋尊的正覺，是從己及人而推及世間，徹

悟自他、心物的中道。深徹的慧照中，充

滿了同情的慈悲。



二、即人成佛
1、佛在人間
(1)人間佛陀
• 釋尊是人間的聖者，這本是歷史的事實。但釋尊又給予
深刻的含義說：「諸佛世尊，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
也」（增含等見品）。這是說：佛是人間的正覺者，不
在天上。

• 天上沒有覺者，有的是神、梵天、上帝、天主們與他的
使者。

• 釋尊是人，不是天上的上帝，也沒有冒充上帝的兒子與
使者，向人類說教。

• 所以佛法是人間覺者的教化，也不像神教者，說經典──
吠陀、新舊約、可蘭經等為神的啟示。這「佛出人間」
的論題，含有無神論的情調。



(2)人間好修行

• 天上，依印度人與一般神教者的看法，是淨潔的，

光明的，喜樂的；而人間卻充滿了罪惡、黑暗與苦

痛。但釋尊從「佛出人間」，「人身難得」的見地

否認他。

• 理智的正覺，解脫的自由，在人間不在天上。所以

說：「人間於天則是善處」（增含等見品） ，人間

反成為天神仰望的樂土了。

• 人生，不但是為了追求外物的五欲樂，也不在乎嘗

受內心神秘的定樂：應重視人間，為正覺的解脫，

而勵行理智的德行。



(3)人類信仰本能

• 人類的心眼，早被神教者引上渺茫的天國；到釋
尊，才把他們喚回人間。

• 據傳說：印度的梵天──世界的創造者，為了無力
拯救人間，誠懇的請佛為人類說法。

• 印度的群神，都向釋尊請教，自稱弟子。

• 天帝們需要正覺與解脫，反證他們的愚昧不自由。

• 所以「智者不屬天」，要歸依「兩足尊」（人）

的佛陀。



2、即人成佛

(1)生身與法身

• 釋尊出在人間，所以是即人成佛的，是淨化人性而

達到正覺解脫的。

• 釋尊是人，與人類一樣的生、老、病、死、飲食、

起居、眼見、耳聞；這父母所生身，是釋尊的「生

身」。

• 同時，釋尊有超一般人的佛性，是正覺緣起法而解

脫的，這是釋尊的「法身」。

• 釋尊是人而佛，佛而人的。



(2)即人成佛

• 人類在經驗中，迫得不滿現實而又著重現實，要
求超脫而又無法超脫。

• 重視現實者，每缺乏崇高的理想，甚至以為除了
實利，一切是無謂的遊戲。

• 而傾向超脫者，又離開現實或者隱遁，或者寄
託在未來，他方。

• 崇高的超脫，平淡的現實，不能和諧合一，確是
人間的痛事。

• 到釋尊即人成佛，才把這二者合一。由於佛性是
人性的淨化究竟，所以人人可以 即人成佛，到
達「一切眾生皆成佛道」的結論。



三、自覺與覺他
(一)自覺

1、創覺

• 佛陀的正覺，不單是理智的解悟，是明月一般的在
萬里無雲的空中，遍照一切，充滿了光明喜樂與清
涼。現在，姑從自覺與覺他說。

• 佛陀是自覺者，不同聲聞弟子的「悟不由他」，是
「自覺誰嬭師」的自覺。佛法由釋尊的創見而流布
人間，他是創覺者，所以稱為佛陀。

• 佛世的多聞聖弟子 ── 聲聞，雖也能正覺解脫，與
佛同樣的稱為阿羅漢，卻沒有被稱為佛的。

• 所以我們說釋尊是覺者，應重視他的創覺性。



2、正覺的內容—法身

• 釋尊本是人，而竟被推尊為佛陀了。這因為釋尊在菩
提樹下，創覺緣起法性，離一切戲論，得到無上的解
脫。

• 佛陀的所以為佛陀，在乎正覺緣起法性，這是佛陀的
法身。

• 釋尊證覺緣起法身而成佛，如弟子而正覺緣起法的，
也能證得法身；不過約聞佛的教聲而覺悟說，所以稱
為聲聞。「如須陀洹得是法分名為初得法身，乃至阿
羅漢辟支佛名後得法身」（羅什答慧遠書）。

• 能得法身的佛弟子，是真能窺見佛陀之所以為佛陀
的，所以釋尊說：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」。
須菩提尊者的深觀法空，釋尊也推許他「先見我身」。



3、法身常在

• 因釋尊覺法成佛，引出見法即見佛的精義。

• 再進，那就是「法身常在」。釋尊說： 「我諸
弟子展轉行之，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」
（遺教經）。

• 法身的是否常在，依佛弟子的行踐而定。有精
勤的實行者，就有現覺法性者，有能見佛陀的所
以為佛陀者，法身也就因此而實現在人間。佛法
的不斷流行，有不斷的勤行者， 法身這才常在
人間而不滅。

• 「法身常在」的論題，是何等深刻、正確而有
力！



(二)覺他

1、真實與方便

• 釋尊不忍世間的長此黑暗，不忘出家的初心，開

始宏法工作。

• 但釋尊完滿的自覺，為時代所限，不能徹底而詳

盡的發揚，只能建立適應時機的「方便教」。

• 方便教，糅合了一分時代精神──厭世的精神，

使釋尊的究竟道受到限制，但不 是毫無真實。

• 這方便教中蘊蓄的真實道，在佛法的流行中，已

大大的闡發了。



2、正法久住

• 釋尊是創覺者，弟子是後覺，先覺覺後覺，覺覺不

已的住持這覺世的大法，要如何才有可能？

• 這唯有組織覺者集團的僧伽。毘奈耶中說：釋尊的

所以依法攝僧，使佛弟子有如法的集團，是為了佛

法久住，不致於如古聖那樣的人去法滅。

• 事實上，住持佛法，普及佛法，也確乎要和樂清淨

大眾的負起責任來。這和樂僧團的創立，是佛陀慧

命所寄。

• 佛陀在自覺正法上，存在於法的體現中；在覺他世

間上，存在於覺者的群眾中。



3、人間佛陀真精神

• 釋尊說：「施比丘眾已，便供養我，亦供養眾」（中

含瞿曇彌經）。這「佛在僧數」的論題，表示僧團是

佛陀慧命的擴展與廷續。

• 毘奈耶中說：有如法的和合僧，這世間就有佛法。這

可見，不但「僧在即佛在」，而且是「僧在即法在」。

• 這一點，不但證實釋尊的重視大眾，更了解佛法的解

脫，不是個人的隱遁，反而在集團中。

• 連自稱「辟支佛」式的頭陀行者──隱遁而苦行的，也

不許他獨住，非半月集合一次不可。

• 人間佛陀的真精神，那裡是厭世者所見的樣子！



自覺正法 見法即見佛 法身常在

佛陀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紹隆佛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僧伽
(創覺者) (後覺者)

覺他大眾 僧在即法在 正法久住



第三節佛法的奉行者—僧

一、建僧的目的
1、正法久住

• 釋尊的教化，風行恆河兩岸，得到不少的信受奉行
者，其中也有從佛出家的，起初，釋尊為出家弟子，
提示了「法味同受」，「財利共享」的原則。

• 等到出家眾一多，佛陀開始制戒，使他們成為和合
的，稱之為僧伽──眾 。釋尊的所以「以法攝僧」，
不但為了現在的出家眾，目的更遠在未來的正法久
住。

• 釋尊創覺的常道，非一般人，也非天、魔、梵──印
度宗教的神所能轉的。



• 惟其難得，愛護的心也特別關切。所以發現了出家
眾的過失，就從事僧眾的組織；成立僧團的第一義，
即為了住持佛法。

• 佛法雖是探本的，簡要的，卻是完成的。在傳布中，
可以引申、闡發，可以作方便的適應，卻沒有修正
或補充可說。

• 所以佛弟子的宏揚佛法，是「住持」，應特別注意
佛法本質的保持。

• 關於住持佛法，雖然在許多經中，囑付王公，宰官，
囑付牛鬼、蛇神，其實除囑付阿難不要忘記而外，
這正法久住的責任，釋尊是鄭重的託付在僧團中。
和合僧的存在，即是正法的存在。



2、制律十種因緣

• 釋尊的所以制律，以法攝僧，有十種因緣：

「一者攝僧故；二者極攝僧故； 三者令僧安樂故；

四者折伏無羞人故；五者有慚愧人得安穩住故；六

者不信者令得信故；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；八者於

現法中得漏盡；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； 十者正法

得久住故」（磨訶僧祇律卷一）。

• 這十者，是釋尊制戒律的動機與目的；而正法久

住，可說是最後的目的。



• 從正法久住的觀點說：佛弟子要有組織的集團，才
能使佛法久住世間。這僧團的組合，釋尊是把他建
築在律制的基礎上；嚴格的紀律，成為攝受僧眾的
向心力。

• 「攝僧」與「極攝僧」，是集團的和合。和合的僧
眾們，有了法律可守，這才能各安其分，不致有意
無意的毀法亂紀，引起僧團的動亂糾紛。

• 彼此融洽的為道，自然能做到「令僧安樂」。有了
這律制的和樂僧團，可以使僧眾的本身更建全。

• 廣大的僧眾，雖然賢愚不齊，但有了律治的僧團，
那無慚無愧的犯戒者，在大眾的威力下，便不能不
接受制裁；不接受，就不能寄生在佛教中。



• 有慚愧而真心為道的，在集團法律的保障下，也能
安心的為法護法，不會因人事的糾紛而退心。

• 這樣的「折伏無羞人」，「有慚愧人得安穩住」，
做到了分子健全與風紀嚴肅，便是清淨。

• 和合、安樂、清淨，為律治僧團的三大美德。

• 佛法的久住世間，不能離社會而獨立。社會的信解
佛法，作學理的研究者少，依佛弟子的行為而決定
者多，所以如沒有和樂清淨的僧團，便難以引起世
人的同情。

• 如世人誤會或不滿意佛弟子所代表的佛法，那佛法
的存在就要成問題。

• 因此，要佛教本身有和樂清淨的僧團，才能實現佛
法，做到「不信者令得信」，「已信者增益信」。



• 僧團的集合，不是為了逢迎社會，苟存人間，是為
了實現大眾的身心淨化而得解脫、自由的。

• 在完善的僧團中，人人都容易成為健全的、如法的，
達到內心的淨化。

• 不但現在不起煩惱，未來也使他不生。到最後，
「於現法得漏盡」，是盡智；「未生諸漏令不生」，
是無生智：淨化身心完成而得到解脫。

• 和樂清淨的僧團，能適應環境而獲得社會大眾的信
仰，能淨化身心而得自身的解脫；不忽略社會，不
忽略自己，在集團中實現自由，而佛法也就達到了
「久住」的目的。

• 釋尊以律法攝受僧眾，把住持佛法的責任交託他。
僧團為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，所以與佛陀、達磨，
鼎立而稱為三寶。



二、六和敬

1、合和僧綱領

• 正法的久住，要有解脫的實證者，廣大的信仰者，

這都要依和樂清淨的僧團而實現。

• 僧團的融洽健全，又以和合為基礎。依律制而住

的和合僧，釋尊曾提到他的綱領，就是六和敬。

• 六和中，「見和同解」、「戒和同行」、「利和

同均」，是和合的本質；

• 「意和同悅」、「身和同住」、「語和無諍」，

是和合的表現。



2、和合的本質

(1)思想、律制和經濟

• 從廣義的戒律說，佛教中的一切，團體的，個人的，
都依戒律的規定而生活。

• 律治內容的廣泛，與中國古代的禮治，有著同樣的
精神。

• 律，包含實際生活的一切；但釋尊特別重視思想與
經濟，使它與戒律並立。

• 這就指出大眾和合的根本問題，除了律制以外，還
要注重思想的共同，經濟待遇的均衡。

• 思想、律制、經濟三者，建立在共同的原則上，才
有和樂、清淨的僧團。



(2)戒和同行

• 在僧團中，有關大眾與個人的法制，固然有要求參加
僧團者嚴格服從遵行的義務 ，但如有特權階級，特
別是執法者不能與守法者同樣的遵守律制，必然要影
響大眾的團結。

• 戒和同行，為律治的精神所在；就是釋尊也不能違反
律制，何況其他！

(3)思想與經濟

• 我們在社團中，要有物質上與精神上的適當營養。

• 但一般人，在物質的享受上 ，總是希求超過別人的
優越待遇；在思想上，又總是滿意自己的意見。



• 這物欲的愛著──「愛」，思想的固執──「見」，

如不為適當的調劑、節制，使它適中 ，就會造成

經濟上的不平衡，思想上的紛岐。

• 在同一集團中，如讓經濟的不平， 思想的龐雜發

展起來，僧團會演成分崩離析的局面。

• 在釋尊當時，能注意思想的同一，經濟的均衡，

不能不說是非凡的卓見！釋尊說：「貪欲繫著因

緣故，王、王共諍，婆羅門居士、婆羅門居士共

諍。……以見欲繫著故，出家、出家而復共諍」

（雜含卷二０．五四六經）。



• 這還不過從偏重而說，從佛教的僧團看，經濟與思想並
重。

• 釋尊的不偏於物質，也不偏於精神，確是到處流露的一
貫家風。

• 僧團確立在見和、戒和、利和的原則上，才會有平等、
和諧、民主、自由的團結，才能吻和釋尊的本意，負擔
起住持佛法的責任。

(4)和合的表現

• 有了上面所說的三和──和合的本質，那表現在僧團中
的，就必有後三者。

• 彼此間，在精神上是志同道合的；行動上是有紀律而合
作的；語言文字上是誠實、正確，充滿和諧友誼的。

• 這樣的僧團，才是釋尊理想中的僧團。



三、事和與理和

1、七眾弟子

• 和合僧，是緣起的和合。緣起的和合中，是有相對

的差別性，所以在一切佛弟子中，分為在家與出家

二眾。

• 在家眾中，男的稱為優婆塞──近事男，女的稱為優

婆夷──近事女，這是親近三寶的。

• 佛教的在家信眾，接近佛教，在思想與行動上，接

受佛法的指導，照著去行，所以叫近事。



• 出家眾中也有男女不同。

• 男眾又分兩級：沙彌──勤策，是青年而沒有履行
完全律制的，可說是預科；比丘──乞士，是以佛
為模範，而學佛所學，行佛所行的。

• 女眾卻分為三級：在預修的沙彌尼──勤策女，正
式的比丘尼──乞女之間，有式叉摩那尼 ──正學女，
這是為了特殊情形而制定的兩年特訓。

• 其中，沙彌是隸屬於比丘的 ，沙彌尼與式叉摩那
尼是屬於比丘尼的，這男眾女眾的「二部僧」，雖
然男女各別組織，但在思想上與精神上，比丘僧是
住持佛法的中心。綜合這七眾弟子、成 為整個的
佛教信眾。



2、事理相和

• 釋尊適應當時的環境，在出家弟子中，有事相上
的僧團。

• 在家弟子僅是信仰佛法，奉行佛法，沒有成立團
體。

• 所以在形跡上，有出家的僧伽，有在家白衣弟 子。

• 但從行中道行，現覺正法而解脫來說，「理和同
證」，在家與出家是平等的。

• 白衣能理和同證，也可稱之為僧伽；而且這還是
真實僧，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讚嘆。

• 反之，出家者如沒有現證的自覺，反不過形式而
已。



3、事理相廢

(1)執理廢事

• 這事和與理和，本來是相待而又不相離的。

• 但在佛法的流行中，一分青年大眾──出家者，
與白衣弟子們，重視理和同證的僧伽：忽略六
和僧團的力量，忽略發揮集團的力量，完成正
法久住的重任，因此而輕視嚴密的僧制。

• 白衣者既沒有集團，而青年大眾僧中，「龍蛇
混雜」，不能和樂清淨。

• 結果，理想中的真實僧，漸漸的比虛偽更虛偽。
號稱入世的佛教，反而離開大眾，成為個人的
佛教。



(2)執事廢理

• 另一分耆年的老上座， 重視事相的僧伽。

• 但忽略釋尊制律的原則不變，根本不變，而條制、
枝末的適應性，不能隨時隨地的適應，反而推衍、
增飾（還是為了適應），律制成為繁瑣、 枝末
的教條。

• 僧俗的隔礙，也終於存在。

• 從僧伽中心的立場說，這是各走極端， 沒有把
握事和與理和，原則與條規的綜合一貫性，不能
圓滿承受釋尊律制的真精神。


